附件2

种植示范承诺书

本单位（人）申请承担实施大理州2025年洱海流域有机肥替代化肥示范项目示范，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本公司（人）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按照要求完成 水稻 作物    亩种植示范建设任务。

2.严格执行项目管理相关政策规定，按照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推广研究院制定的技术方案执行落实，服从大理白族自治州农业科学推广研究院、大理市种植业发展中心的监督管理。积极配合参加培训、观摩会、现场教学等农技推广工作。

3本次申报项目所涉及的示范区，不得再重复申报其他补助项目。

4.对发放的补助物资，严格按照申报的项目要求在示范作物上使用，不转手倒卖或他用。
5.如出现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或以上承诺事项，愿意接受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承诺人（盖章）：

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  日 
